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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過渡期模式
	本次係選定「清華大學模式」，且不得再變更為「過渡期模式」。
□本人已知上開事項。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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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過渡期授課、升等及評量制度說明：	
一、依據教育部105年10月14日臺教高(三)字第1050144744A號核定之合校計畫書辦理。
二、選擇任一模式均含授課、升等及評量之制度，不可個別選擇適用不同模式。							
三、教師選定「清華大學模式」後即不得再變更為「過渡期模式」。							
四、選擇「清華大學模式」者，授課、升等與評量依清華大學法規辦理；選擇「過渡期模式」者，於過渡期間依說明五辦理。「過渡期」8-10年(講師、助理教授：10年；副教授、教授：8年)，自合校生效日開始計算。
五、「過渡期模式」教師權利義務規範
(一)授課時數基本要求與抵免，依原新竹教育大學之規範
(二)升等
[bookmark: _GoBack]1、「系與院俱在」之系所：系評定資格與教學服務成績，送院教評會進行審查，通過後，送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審查。
2、「系在院不在」之系所：系評定資格與教學服務成績，送院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，通過後，送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審查。
3、「系與院都不在」之系所：系特別學術審查委員評定資格與教學服務成績，送院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，通過後，送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審查。
(三)評量審議程序（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(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)專任教師評量辦法第四條辦理）
   1、系與院俱在：系評量委員會初審，院評量委員會複審，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核備，校評量委員會備查。
   2、系在院不在：系評量委員會初審，院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複審，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核備，校評量委員會備查。
   3、系與院都不在：院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初審，校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核備，校評量委員會備查。
※ 本表處理程序為：教師於本表填寫、勾選、簽名並簽註日期後，送至所屬系級單位，由系級單位影存，並影送至院級單位、教務處之綜合教務組及課務組後，正本送至人事室。
